南京银行积分规则及积分服务细则

（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南京银行积分是我行提供的一项个人客户服务方案，客户可按照本规则获取及使用南京银行积分。除特别说明，本协议中南京银行积分分为综合积分和信用卡积分。

一、参与资格

1、本规则适用于已在南京银行开户且账户状态正常的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

2、客户可自主使用本人在南京银行积分服务中产生的积分，如有下述任一情形，该客户立即全部丧失或部分丧失积分使用资格：

（1）个人客户在南京银行所有的个人账户注销后，其客户号下的所有积分将不能使用；

（2）个人客户的信用卡有逾期账款未偿还，信用卡所有积分将不能参加积分兑换；

（3）个人客户如查实涉嫌利用虚假交易套取积分的，我行有权不予以累积该交易产生积分，并采取冻结、清零积分等措施，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4）个人账户如被国家有权机关冻结，本行将立即冻结该账户下所有积分；

（5）南京银行规定的其他特殊情形。

二、信用卡积分及使用规则 
1、信用卡积分及使用规则

（1）信用卡POS消费积分规则：金卡、普卡每消费人民币1元积1分，白金信用卡享双倍积分，钻石信用卡享三倍积分。

（2）信用卡线上消费计积分规则：除特殊卡种不累计积分，南京银行信用卡线上消费每消费人民币1元积1分。

备注：线上消费计积分范围：与我行签订信用卡网络支付业务合作协议的第三方支付业务，包括支付宝、微信、京东支付等。

（3）单个信用卡账户在每个账单周期内最多获得该账户信用额度3倍的信用卡积分（POS消费及线上消费合计），溢缴款消费交易不累计积分。

（4）南京银行N Card信用卡、鑫分期信用卡、专项分期信用卡（含专项分期消费信用卡及专项分期专享信用卡）等特殊卡种不计积分。特殊信用卡产品的积分规则以南京银行具体产品宣传页面信息为准。

（5）以下交易不列入信用卡消费积分范围：信用卡交易中，房地产类、汽车类、批发类、公用事业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政府（纳税、罚款）类、非营利性慈善及社会福利机构、金融类不列入信用卡积分范围。
2、信用卡积分有效期

信用卡积分永久有效。

3、信用卡积分使用范围

信用卡积分可在南京银行App内的鑫福生活中进行兑换使用，客户使用鑫福生活服务视同接受《南京银行鑫福生活服务协议》中的各项条款。

三、综合积分及使用规则

1、综合积分规则

	序号
	业务内容
	积分规则
	备注

	1
	南京银行App

签约
	5000分
	客户首次签约当日起90个自然日内可登录南京银行App领取积分，每位客户限享1次，重复开通及超过领取期限则不可领取。

	2
	南京银行App

签到
	10分
	南京银行App签约客户每日登录南京银行App签到成功后可领取积分，每位客户每日可领取1次。

	3
	移动支付首次绑定
	2000分
	1、18周岁及以上的客户持有我行实体银联卡（含借记卡、信用卡），完成首次绑定支付宝、微信、京东等第三方支付业务，可登录南京银行App领取积分。

2、首次绑定可领取积分，解绑后重新绑定不可领取。 

3、绑定移动支付计积分范围：与我行签订借记卡/信用卡网络支付业务合作协议的第三方支付业务（不含云闪付）。

	4
	国债
	每100元积10分
	不区分渠道


除以上规则外，客户还可通过参加南京银行各项营销活动获取综合积分。

2、综合积分有效期及入账时间

（1）综合积分有效期。综合积分有使用期限，积分规则产生的综合积分自生效之日起有效期两年，营销活动产生的综合积分有效期以活动说明为准，未使用的积分将于到期后自动清零。
（2）积分入账时间。国债规则产生的综合积分一般于交易确认后5个工作日内计入客户积分账户；南京银行App签到、南京银行App签约和移动支付首次绑定规则产生的积分，需由客户在南京银行App中进行领取，不领取不计入客户积分账户；营销活动产生的积分入账时间具体以活动说明为准。

3、综合积分有效期查询路径：

（1）南京银行App-我的-积分-我的积分-有效期查询。 

（2）南京银行个人网银-账户管理-综合积分查询。

4、综合积分使用范围

（1）综合积分可在南京银行App内的鑫福生活中进行兑换使用。客户使用鑫福生活服务视同接受《南京银行鑫福生活服务协议》中的各项条款。

（2）综合积分可用于抵扣部分业务手续费，具体以公告为准。

四、其他说明

1、积分并不构成客户资产，仅为客户本人使用，不可转让或继承。用积分兑换的商品不提供发票。

2、鑫福生活页面、宣传单、手册以及其他宣传物料上所列商品图片仅供参考，以实物为准。图片所列商品外的附加部分为装饰所用，不构成商品的组成部分。积分兑换商品目录、兑换标准及兑换规则均以兑换当时本行最新活动公告或商品目录为准。

3、鑫福生活所列商品及服务，均由第三方供应商直接提供给客户。若客户对供应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存在争议，均由供应商负责，南京银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若商品对客户造成损害，亦由提供该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4、客户因个人原因将积分对应交易撤销（如刷卡消费退货等），客户原先已取得的积分将做相应扣除。如在扣除相应积分前，客户已将积分用于兑换积分礼品，导致个人名下无足够的积分可以扣除的，南京银行在将客户积分账户中的积分扣减完毕后，对于不足部分，将在客户积分账户中计负分，待客户将来有新增积分时弥补。

5、对于以下情形，南京银行不予积分：

（1）通过非正常手段或者非个人交易等恶意套取个人客户积分的交易行为，南京银行保留对其套取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并有权追回已产生的积分和已兑换礼品。对于南京银行监测到的异常交易，南京银行有权要求客户提供相关交易证明。

（2）南京银行另行规定的其他情形。

6、本行咨询与投诉电话95302。

